      桃園市政府市政大樓廣播申請單   甲聯：申請機關收執
	申請日期
	年  月  日
	備註

	申請機關
	承辦單位
	核稿
	機關首長
	1.大樓廣播系統設於五樓總機室，限府內各機關使用。

2.播放內容應精簡扼要(100字以內)，且以防災、緊急避難、重大事項宣佈為限。

3.使用廣播系統應向本處提出申請，經同意後始得至總機室播音。

4.請於廣播前3日將本單送至本處行政園區管理科。

	
	
	
	
	

	廣播稿內容
	
	

	廣播日期
	     年  月  日    
	

	廣播時段
	□ 09:00~09:10
	□ 11:50~12:00
	

	
	□ 13:00~13:10
	□ 16:30~16:40
	

	
	· 緊急事項需立即廣播(時間:           )
	

	秘書處      
	承辦單位
	核稿
	機關首長
	

	
	
	
	
	


       桃園市政府市政大樓廣播申請單   乙聯：秘書處行政園區管理科收執
	申請日期
	年  月  日
	備註

	申請機關
	承辦單位
	核稿
	機關首長
	1.大樓廣播系統設於五樓總機室，限府內各機關使用。

2.播放內容應精簡扼要(100字以內)，且以防災、緊急避難、重大事項宣佈為限。

3.使用廣播系統應向本處提出申請，經同意後始得至總機室播音。

4.請於廣播前3日將本單送至本處行政園區管理科。

	
	
	
	
	

	廣播稿內容
	
	

	廣播日期
	    年  月  日    
	

	廣播時段
	□ 09:00~09:10
	□ 11:50~12:00
	

	
	□ 13:00~13:10
	□ 16:30~16:40
	

	
	· 緊急事項需立即廣播(時間:           )
	

	秘書處      
	承辦單位
	核稿
	機關首長
	

	
	
	
	
	


